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刖 吾

倾满腔热血，费移山之力，众志成城。鲁邑之
内，新编方志已洋洋数百万言，其间甘苦，自不待
-·-
口0

受鲁甸县志总纂委员会委托，总纂室配合部门审
定各自专志，并将专志纳入“鲁甸县地方志丛书”，以
经世致用。县志副主编晏权，与各专志编修部门反复◆
切磋，“十年一剑”，各分志将陆续刊印，令人欣慰。

倡导、主持、实施这项千秋伟业的人们，必将业
垂青史，功德无量。

特以陋文，彰昭读者。

邬永飞

1992年春



序

’编史修志，源远流长，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，更
是社会主义“两个文明”建设一大任务。

古人云：“治天下者，以史为鉴。治郡国者，以志
为鉴。’’方志的功用有二：其一，编志过程，是对各行
各业历史、现状、发展进行调查研究、再认识的过
程，于指导部门工作意义重大；其二，志书成后，具
有资政、存史、教化等作用，可为后人留下宝贵精神
财富。

鲁甸，泱泱华夏之土，悠久三百年历史。党的十
二届五中全会后，县委、政府高度重视，众手修志，
共谱春秋。借此东风，县检察院抽调人员专司此职，
查阅辑录史料，走访座谈口碑，在尊重历史，坚持真
理，实事求是的原则下，按照详今略古，放眼未来，
执简驰繁，去伪存真之精神，恪守志书编写体例，以
无私奉献情怀，苦苦笔耕，几易其稿，终成《鲁甸县
检察志》。在此，谨向修志者和为志书编写提供资
料、给予支持的人们表示衷心感谢!
／鲁甸县人民检察院，于1955年6月6日正式设

立。尔后，检察干警履行神圣职责，为维护人民民主
专政，维护公民各种合法权益，保卫社会主义制度作
了大量工作。同时，检察机关也同国家的命运一样，
历经了风风雨雨，历经了坎坷曲折，直至“文化大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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命”中被迫取消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县人民检
察院重设，工作全面开展，为保护人民，打击敌人，
服务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作出了新贡献。所有这些，
《鲁甸县检察志》均给予了客观、翔实、全面、系统
的记述。

当前，我们正处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，
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新时期，尤
需着力加强检察工作。相信《鲁甸县检察志》对宣传
社会主义检察制度，对借鉴鲁甸40年来检察工作发
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，有颇多意义；对激励检察干警
鉴古知今，振奋精神，为建设鲁甸作贡献，有积极的
促进作用。

读《鲁甸县检察志》，感受如上，特以陋文代
序，权尽鼓噪之薄力。

中共鲁甸县委副书记张纪华

1995年1 1月1日



凡 例

一、本志系鲁甸县地方志丛书之十一，定名《鲁
甸县检察志》。以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为指导，坚
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，坚持实事求是的原
则，力求体现时代特点和地域特色，达到思想性、科
学性、资料性相统一，客观记述鲁甸县检察事业的兴
衰起伏、发展变化。

二、本志坚持详今略古、详独略同的原则，立足
当代，重点记述1955年鲁甸县人民检察院成立后的
发展全貌，体现其规律性。

三、本志上限为民国35年(1946)，下限至
1992年末(人物延长至1995年6月底)。

四、本志采用述、记、志、图、表、录体裁，以
志为主，表格穿插有关章节中。

五、本志采用章节体，内设概述、大事记、沿
革、侦查、监督、控申举报、检察技术、管理、人
物、附录共5章16节12万字，概述、大事记、人
物、附录不序章。人物简介收至副检察长以上，先进
人物收至县检察院以上表彰的人员。人物至1995年
6月仍在职的用“～’，号。表中的学历，打“·”的属检
察专业证书毕业。

六，本志一律用语体文。志中有关纪年、数字、
计量、名称，均按国家有关出版物规定。表述力求简



洁、准确、流畅。

七、本志资料源于省档案馆、省图书馆、昭通地
区检察分院、县档案馆和本院各科室及社会采访，文
中一般不注明出处。 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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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；一{ 概述

概 、述

鲁甸位于云南省东北部，昭通地区西南部，牛栏
江北岸。东南与贵州威宁县毗邻，南部、西部和会泽
县、巧家县隔牛栏江相望，北部、东北部与昭通市相
连。县人民政府驻文屏镇，东北距昭通地区行政公署
所在地昭通市27公里，西南距省会昆明市400公
里。总面积l 487平方公里，东西横距50公里，南
北纵长60公里。有汉、回、彝、苗、壮、白等民
族，是一个以汉族为主的多民族县。主产玉米、水
稻、薯类、荞麦、豆类、花椒、油桐、核桃、烤烟、
油菜籽和时鲜蔬菜。文屏苹果、小寨黄梨、乐红无核
黄果、龙头山辣椒、桃源牛干巴、鲁甸坝子的优质烟
叶为本地土特名产。有银、铜、铅锌、硫铁、铝土、
镁、磷、石灰矿等矿藏，水能资源丰富。1992年
末，全县辖1镇13乡，82个村公所(办事处)，517
个村(居)民委员会，1641个农业合作社。有总人
口31 9 832人，每平方公里215人，总耕地335 426

亩，全年财政收入11 39万元，支出4 063万元，社
会总产值为17 282万元，国民生产总值13 468万

元，：人均国民收入仅351元，是一个典型的农业贫困

县≯
，鲁甸是古朱提银的主产地，南丝绸之路的古驿

站，有著名的马厂、野石新石器和乐马银矿古遗址，
， 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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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 述

调离检察机关，办公用房等财产被占用。1975年通
过的《宪法》规定：“检察机关的职权由各级公安机关
行使”。取消了人民检察院。

1978年通过的《宪法》规定，重新设置人民检
察院。1979年3月，正式恢复县检察院，年末有干
警l 9人，隶属昭通地区检察分院。随着改革开放的
逐步深入发展，检察工作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，检
察队伍不断壮大，机关建设、业务建设有较大发展。
至l 992年末，检察队伍发展到45人，都受过不同形
式的专业培训。还建立了院党组、检察委员会、党支
部、团支部、工会等组织，下设办公室、反贪污贿赂
工作局，法纪案件侦查科、侦查监督科、审判监督
科、监所监督科、控告申诉检察科、国家工作人员职
务犯罪举报室、政工科、技术室共十个科室。建立健
全各项规章制度，购置必要的交通工具、办公和业务
用具，修建房屋达2567．55平方米。在检察工作中，
锻炼和考验了一批检察官，涌现出一批刚正不阿、秉
公执法、不谋私利、不畏权势的人民卫士，造就了一
支坚强、可靠的检察队伍。

‘



大事记

大事记

民国35年(1946)
1月lO日，鲁甸县司法处成立，县长杨金海兼

首任检察官。
。

1955年

6月，县检察院成立，受昭通检察分院领导。
6月6日，经中共云南省委批准，卯文昌任县检

察院检察长。

lo月24日，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正式批准卯文
昌任县检察院检察长。

1956年
11月，中共鲁甸县委任命3名检察员。

1957年‘
初，省检察院薛斌副检察长来县检察院视察工

作。
省检察院拟定县检察院干部编制为8人。

1958年
、

向文朗被评为全国政法系统先进工作者，于次年
5月赴北京出席表彰大会。 ：

1 1月，鲁甸、昭通合并为昭通县，设昭通县人
民检察院，卯文昌任检察长。 ，

1962年
、

10月，恢复鲁甸建制，设县检察院，卯文昌任
4
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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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事记

检察长。

1964年
4月，张根才调任县检察院检察长。

1965年
9月，地委批准曹福光任县检察院副检察长。

1967年-
3月28日，县检察院被昭通军分区驻鲁甸县政

法机关军事代表接管。 。

1968年
lo月，鲁甸县革命委员会成立，下设“人民保卫

组”，统一行使公安、检察、法院三机关的职权。
．1970年

全体检察干警在昆明下马村学习班结束后．被
“扫地出门”，调离检察院。

1973年
lo月，县公安局恢复，批捕、起诉权由公安局

行使。
1975年

，《宪法》规定，检察机关的职权由公安机关行
使，正式取消了人民检察院。

t： 1978年
i新《宪法》规定，重新设置人民检察院。

卜 1979年

J 3月，县检察院恢复重建，受昭通检察分院监

督√地委批准丁宗贵任检察长。
。／7月，改县检察院受昭通检察分院监督关系为领
导关系。

／ 5



大事记

9月9日，按中共中央决定，废除党委审批案件
制度，县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。 ．

9月l 5日，县委任命2名检察员。
10月，调进干部9人。

1980年

1月，设置批捕、起诉、综合3个科室。
1月23日，中共鲁甸县人民检察院党支部建立

(以下简称“院党支部”)。
4月，撤销综合科，设经济检察科和办公室。
12月16日，地委批准李寿宏、马才相任县检察

院副检察长。
1981年

‘

9月，批捕科、起诉科合并为刑事检察科，增设
法纪检察科和监所检察科，任命了科室负责人。

l 2月29日，县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丁宗贵
为县检察院检察长；县检察院既受昭通检察分院领
导，又受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监督。

1982年
1月1日，县人大常委会任命9名检察员。
3月，县检察院抽出3名干警参加县委查处经济

犯罪办公室工作；抽调2名干警参加经济检察科办理
经济案件。年末，共受理各类经济案件19件23入，
其中立案查处12件16人，逮捕经济犯罪分子霉人。

7月l 5日，检察委员会成立，由丁宗贵、李寿
宏、马才相、杨树蕃、陶云忠五人组成。 。：‘

＼先；≮o

统
系．

察检省南云为浮被忠云陶相才马

月者同作
舡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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